附件2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系统评价考核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5〕63号），加快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系统建设和互联互通，提高公共资源交易数据上传的质量和水平，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各省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系统（以下简称“省级平台”）的评价考核。

评价考核工作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法规司、国家信息中心负责组织实施。
第三条 评价考核的内容包括：

（一）系统建设贯通情况；

（二）数据上传情况；

（三）运行维护情况。

第四条 系统建设贯通情况考核（共20分）具体内容包括，省级平台建设情况，省级平台与国家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以下简称“国家平台”）对接情况，省级平台与市级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以下简称“地市平台”）对接情况。

各省级平台运维管理部门在每月5日前将上月系统建设贯通情况通过省级平台报送至国家平台。

第五条 数据上传情况的考核（共70分）具体内容包括，省级平台向国家平台推送数据的领域覆盖面、数量和质量。

国家平台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上传数据进行汇总统计，并对上传数据质量进行核验，各地上传数据情况在国家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政务外网门户网站实时更新。

第六条 上传数据覆盖面从交易领域覆盖面和行政区域覆盖面两方面进行考核。

对交易领域覆盖面的考核，基础考核内容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国有产权交易和政府采购四个领域的数据覆盖情况。上传数据覆盖碳排放权交易、排污权交易、公立医院药品和医疗器械集中采购、林权交易等其他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给予额外加分。

对行政区域覆盖面的考核，考核内容为上传数据覆盖本省所辖地市情况。

第七条 数据数量考核指标包括被国家平台采纳的数据数量以及排名。根据考核对象经济规模，对数据报送数量实施分类考核。其中，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河北、湖北、辽宁、湖南、福建为一类考核地区，按照考核指标进行统计考核；上海、北京、安徽、陕西、内蒙古、广西、江西、天津、重庆、黑龙江二类考核地区，按照一类地区指标的80%进行统计考核；吉林、云南、山西、贵州、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甘肃、海南、宁夏、青海、西藏列为三类考核地区，按照一类地区指标的60%进行考核统计。
第八条 数据质量根据省级平台向国家平台上传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及时性进行考核。

第九条 运行维护情况的考核（共10分）内容包括安全运行情况和故障应急处理情况。

安全运行情况根据前置服务系统中断时间进行考核。

故障应急处理情况根据系统故障处理的及时性进行考核。

第十条 考核评价采用评分法，满分为100分。根据各省级平台考核得分进行排名，排名前20%为优秀，最后10%且得分不足60分的为不合格，其余为合格。

第十一条 国家平台每月对省级平台相关情况进行统计，并公示至国家平台政务外网门户网站。国家发展改革委每季度向各省级人民政府通报考核情况。对考核结果为优秀的省份给予表扬，对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省份采用约谈等方式督促整改。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表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考核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及方法
	得分

	系统建设贯通情况

（20分）
	系统建设情况

（5分）
	完成省级平台建设的，得5分。
	

	
	与国家平台对接情况（5分）
	完成与国家平台对接的，得5分
	

	
	与地市平台对接情况（10分）
	少对接1个地市扣1分，扣完为止。
	

	数据上传
情况

（70分）
	上传数据

覆盖面

（20分）
	交易领域覆盖面

（10分）
	1.当月上传数据覆盖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国有产权交易、政府采购四大领域的得10分，缺一个领域扣2.5分；

2.当月上传数据涉及等其他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每个领域加2分。
	

	
	
	行政区域覆盖面

（10分）
	得分=10分*行政区域覆盖率。
	

	
	上传数据数量（25分）
	1.根据当月上传数据数量（二类地区数据数按照实际上传数据数除以80%计算，三类地区数据数按照实际上传数据数除以60%计算，）进行排名，排名前10%得25分，排名11%至20%得23.5分，以此类推；

2.当月上传数据量少于2000条的，得5分；

3.当月未上传数据的，得0分。
	

	
	上传数据质量（25分）
	得分=25分*数据采纳率。
	

	运行维护
情况

（10分）
	安全运行情况

（5分）
	当月交换前置系统中断时间累计低于4小时的，得5分；中断时间累计超过4小时，但低于8小时的，得2.5分；中断时间累计超过8小时的，不得分。

未遵守安全管理要求造成交换前置系统发生严重安全事件的，不得分。
	

	
	故障应急处理

情况（5分）
	未发生故障或发生故障后在1个工作日内解决的，得5分；故障发生后超过1个工作日未解决的，此后每1个工作日扣1分，超过5个工作日未解决的，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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